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案由二:各領域學習節數分配比例，請討論。 

決議： 學校課發會需討論並擬定出 110 學年度各學年學習節數的安排，並依

規定比例分配。另配合增加教育部補助合理員額之國小長期代理教師，需混

齡教學年段及領域討論。 

決議:110 學年混齡年段為高年級，其課程依照規定分配實施。各年段混齡教

學年段及領域如下: 

   1.低、中、高年級健體 

   2.中、高年級綜合、藝文 

   3.110 學年校定課程計畫之混齡課程 

 

案由三：各領域教學內容評量方式，請討論。 

決議：1.110 學年度仍以三次段考為主，藝文、本土語言、體育、電腦必須規 

        劃一次總結性評量和平常形成性學習評量。 

   2.月考週亦安排教學進度。 

七、臨時動議: 110 學年度訂定學習節數如嘉義縣 110 學年度學習領域、彈性 

    學習(課程/節數)一覽表，請詳閱，有無異議請表決。 

    決議：通過。 

八、散會 

 


